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游智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廷律師

被      告  許瑋庭  

訴訟代理人  林家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透過「OKX加密貨幣交易所」與伊進行虛擬

貨幣交易，伊另於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張貼「交易聲明書」

（下稱系爭聲明書），說明如買家因故意或過失致賣家銀行

帳戶及虛擬貨幣交易所帳號遭凍結，應支付凍結期間之損失

每日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嗣兩造分別於

民國112年3月26日、112年3月27日由被告分別匯款3萬、2萬

元，共計5萬元至伊所提供之永豐銀行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以交易泰達幣，被告明知伊

並非對其詐騙之人，仍於刑事偵查程序中稱其係經詐騙者指

示而為前開交易，致伊名下多個銀行帳戶遭凍結而無法使

用，造成伊受有信用瑕疵、生意遭合夥人撤資及增加開銷等

損失，是被告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而伊名

下之銀行帳號所凍結之期間為112年4月7日至112年8月24日

（共計139天），被告即應賠償伊此期間以每日2萬元之違約

金278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系爭聲明書等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前開損害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2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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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於網路上認識社群軟體Facebook臉書

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以購買虛擬貨幣

轉購買圖檔為詐術，介紹伊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致伊陷於

錯誤而為前開交易，伊認為原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匯款乃詐騙

者詐術手段之一環，故將受騙之經過向檢警機關申告犯罪、

請求偵辦，應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伊有何故意或過失，

且原告被訴涉犯詐欺罪嫌，尚有其他告訴人提出告訴，是原

告銀行帳戶遭凍結是否係因伊提告所致，亦有疑義；再者，

兩造間並不存在系爭聲明書之合意，且系爭聲明書係要求被

害人於遭詐騙而購買虛擬貨幣時，不得報警主張權利，依照

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如認有效，請求鈞院酌減

違約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分別匯款

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其購買虛擬貨幣，被告已如實收

受虛擬貨幣，且原告因本件事實被訴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

件，業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為

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兩造間對話紀錄、不起訴處分書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2頁，臺中地院卷第15-48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2、93頁）堪信為真。本院茲

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就原告以侵權行為請求之部分：

　1.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

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

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

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

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

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

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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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

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告訴或自訴權，均屬憲法第16條

賦予人民基本之訴訟權，凡犯罪之被害人皆得提出告訴或自

訴，刑事訴訟法第232 條、第319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故而就所訴之事實足認為被害人者，即得依上開規定行使憲

法保障之權利，且尚難單憑嗣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法

院判決被告無罪確定，遽推論告訴人或自訴人係濫訴而認有

侵害被告名譽權之情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525號判

決參照）。

　2.經查，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

分別匯款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原

告已交付虛擬貨幣予被告等節，已如上述，而參以被告於告

訴原告涉犯詐欺罪嫌案件中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可知，其係

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遊說而向原告購

買虛擬貨幣，並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

之指示將購得之虛擬貨幣轉入其等所指定之帳戶（見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卷第79-95頁），因而

受有財產損失，則被告以前開遭詐騙之完整事實向檢警機關

提出刑事告訴，無非欲藉由偵查機關及法院之認定，確認原

告與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等是否具有共

犯關係而同涉刑責，以維護其自身權利，此應屬憲法上訴訟

權利之正當行使，縱原告終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仍

難認被告有故意侵害原告權利之情，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認

被告所為刑事告訴，係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造成其權利受

侵害云云，容有誤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損

害賠償部分，即屬無據。

　㈡就原告以系爭聲明書請求之部分：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默示之意

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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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

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將原告加入為好友

後，原告傳送系爭聲明書：「我只兌換USDT，交易完成即銀

貨兩訖，交易節術後續作業與我無關，如果造成損失或遭受

詐騙，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您日後不幸遭詐騙，報警時

因自身故意或過失所致，使我所提供的帳號及資金無辜遭警

示凍結，必將提告民事按日計算凍結期間之損失每日2萬新

臺幣」等語後（見臺中地院卷第15頁），未見被告就此內容

有所提問、質疑或應允，且查無任何得以推知被告意思之舉

動，依前揭說明，應屬被告對於原告之意思表示為單純之沉

默，原告稱兩造間存有系爭聲明書之合意，已屬無據，況系

爭聲明書係以被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始負賠償之

責，然被告就其遭詐騙之經過訴由檢警機關調查及偵辦，並

非憑空杜撰、無端興訟，核屬正當訴訟權利之行使，並無任

何故意或過失之情，已述如前，是原告以系爭聲明書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亦不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賠償278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均應予以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另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原告具狀聲請再開辯

論，請求調查系爭帳戶遭凍結之實際期間，已無礙於本件認

定之結果，核無調查及再開辯論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子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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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賴棠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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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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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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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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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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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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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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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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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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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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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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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游智鈞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廷律師
被      告  許瑋庭  
訴訟代理人  林家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透過「OKX加密貨幣交易所」與伊進行虛擬貨幣交易，伊另於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張貼「交易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說明如買家因故意或過失致賣家銀行帳戶及虛擬貨幣交易所帳號遭凍結，應支付凍結期間之損失每日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嗣兩造分別於民國112年3月26日、112年3月27日由被告分別匯款3萬、2萬元，共計5萬元至伊所提供之永豐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以交易泰達幣，被告明知伊並非對其詐騙之人，仍於刑事偵查程序中稱其係經詐騙者指示而為前開交易，致伊名下多個銀行帳戶遭凍結而無法使用，造成伊受有信用瑕疵、生意遭合夥人撤資及增加開銷等損失，是被告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而伊名下之銀行帳號所凍結之期間為112年4月7日至112年8月24日（共計139天），被告即應賠償伊此期間以每日2萬元之違約金278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系爭聲明書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前開損害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於網路上認識社群軟體Facebook臉書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以購買虛擬貨幣轉購買圖檔為詐術，介紹伊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致伊陷於錯誤而為前開交易，伊認為原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匯款乃詐騙者詐術手段之一環，故將受騙之經過向檢警機關申告犯罪、請求偵辦，應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伊有何故意或過失，且原告被訴涉犯詐欺罪嫌，尚有其他告訴人提出告訴，是原告銀行帳戶遭凍結是否係因伊提告所致，亦有疑義；再者，兩造間並不存在系爭聲明書之合意，且系爭聲明書係要求被害人於遭詐騙而購買虛擬貨幣時，不得報警主張權利，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如認有效，請求鈞院酌減違約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分別匯款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其購買虛擬貨幣，被告已如實收受虛擬貨幣，且原告因本件事實被訴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兩造間對話紀錄、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2頁，臺中地院卷第15-4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2、93頁）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就原告以侵權行為請求之部分：
　1.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告訴或自訴權，均屬憲法第16條賦予人民基本之訴訟權，凡犯罪之被害人皆得提出告訴或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2 條、第319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故而就所訴之事實足認為被害人者，即得依上開規定行使憲法保障之權利，且尚難單憑嗣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決被告無罪確定，遽推論告訴人或自訴人係濫訴而認有侵害被告名譽權之情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525號判決參照）。
　2.經查，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分別匯款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原告已交付虛擬貨幣予被告等節，已如上述，而參以被告於告訴原告涉犯詐欺罪嫌案件中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可知，其係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遊說而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並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之指示將購得之虛擬貨幣轉入其等所指定之帳戶（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卷第79-95頁），因而受有財產損失，則被告以前開遭詐騙之完整事實向檢警機關提出刑事告訴，無非欲藉由偵查機關及法院之認定，確認原告與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等是否具有共犯關係而同涉刑責，以維護其自身權利，此應屬憲法上訴訟權利之正當行使，縱原告終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仍難認被告有故意侵害原告權利之情，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認被告所為刑事告訴，係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造成其權利受侵害云云，容有誤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即屬無據。
　㈡就原告以系爭聲明書請求之部分：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將原告加入為好友後，原告傳送系爭聲明書：「我只兌換USDT，交易完成即銀貨兩訖，交易節術後續作業與我無關，如果造成損失或遭受詐騙，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您日後不幸遭詐騙，報警時因自身故意或過失所致，使我所提供的帳號及資金無辜遭警示凍結，必將提告民事按日計算凍結期間之損失每日2萬新臺幣」等語後（見臺中地院卷第15頁），未見被告就此內容有所提問、質疑或應允，且查無任何得以推知被告意思之舉動，依前揭說明，應屬被告對於原告之意思表示為單純之沉默，原告稱兩造間存有系爭聲明書之合意，已屬無據，況系爭聲明書係以被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始負賠償之責，然被告就其遭詐騙之經過訴由檢警機關調查及偵辦，並非憑空杜撰、無端興訟，核屬正當訴訟權利之行使，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之情，已述如前，是原告以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亦不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78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原告具狀聲請再開辯論，請求調查系爭帳戶遭凍結之實際期間，已無礙於本件認定之結果，核無調查及再開辯論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子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賴棠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游智鈞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廷律師
被      告  許瑋庭  
訴訟代理人  林家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透過「OKX加密貨幣交易所」與伊進行虛擬
    貨幣交易，伊另於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張貼「交易聲明書」
    （下稱系爭聲明書），說明如買家因故意或過失致賣家銀行
    帳戶及虛擬貨幣交易所帳號遭凍結，應支付凍結期間之損失
    每日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嗣兩造分別於
    民國112年3月26日、112年3月27日由被告分別匯款3萬、2萬
    元，共計5萬元至伊所提供之永豐銀行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以交易泰達幣，被告明知伊
    並非對其詐騙之人，仍於刑事偵查程序中稱其係經詐騙者指
    示而為前開交易，致伊名下多個銀行帳戶遭凍結而無法使用
    ，造成伊受有信用瑕疵、生意遭合夥人撤資及增加開銷等損
    失，是被告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而伊名下
    之銀行帳號所凍結之期間為112年4月7日至112年8月24日（
    共計139天），被告即應賠償伊此期間以每日2萬元之違約金
    278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系爭聲明書等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前開損害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2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於網路上認識社群軟體Facebook臉書
    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以購買虛擬貨幣
    轉購買圖檔為詐術，介紹伊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致伊陷於
    錯誤而為前開交易，伊認為原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匯款乃詐騙
    者詐術手段之一環，故將受騙之經過向檢警機關申告犯罪、
    請求偵辦，應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伊有何故意或過失，
    且原告被訴涉犯詐欺罪嫌，尚有其他告訴人提出告訴，是原
    告銀行帳戶遭凍結是否係因伊提告所致，亦有疑義；再者，
    兩造間並不存在系爭聲明書之合意，且系爭聲明書係要求被
    害人於遭詐騙而購買虛擬貨幣時，不得報警主張權利，依照
    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如認有效，請求鈞院酌減
    違約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分別匯款
    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其購買虛擬貨幣，被告已如實收
    受虛擬貨幣，且原告因本件事實被訴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
    ，業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兩造間對話紀錄、不起訴處分書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71-72頁，臺中地院卷第15-48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2、93頁）堪信為真。本院茲就
    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就原告以侵權行為請求之部分：
　1.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
    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
    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
    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
    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
    ，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
    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
    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
    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告訴或自訴權，均屬憲法第16條賦予
    人民基本之訴訟權，凡犯罪之被害人皆得提出告訴或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32 條、第319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故而
    就所訴之事實足認為被害人者，即得依上開規定行使憲法保
    障之權利，且尚難單憑嗣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
    決被告無罪確定，遽推論告訴人或自訴人係濫訴而認有侵害
    被告名譽權之情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525號判決參
    照）。
　2.經查，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
    分別匯款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原
    告已交付虛擬貨幣予被告等節，已如上述，而參以被告於告
    訴原告涉犯詐欺罪嫌案件中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可知，其係
    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遊說而向原告購
    買虛擬貨幣，並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
    之指示將購得之虛擬貨幣轉入其等所指定之帳戶（見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卷第79-95頁），因而
    受有財產損失，則被告以前開遭詐騙之完整事實向檢警機關
    提出刑事告訴，無非欲藉由偵查機關及法院之認定，確認原
    告與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等是否具有共
    犯關係而同涉刑責，以維護其自身權利，此應屬憲法上訴訟
    權利之正當行使，縱原告終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仍
    難認被告有故意侵害原告權利之情，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認
    被告所為刑事告訴，係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造成其權利受
    侵害云云，容有誤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損
    害賠償部分，即屬無據。
　㈡就原告以系爭聲明書請求之部分：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默示之意
    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
    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
    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將原告加入為好友後
    ，原告傳送系爭聲明書：「我只兌換USDT，交易完成即銀貨
    兩訖，交易節術後續作業與我無關，如果造成損失或遭受詐
    騙，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您日後不幸遭詐騙，報警時因
    自身故意或過失所致，使我所提供的帳號及資金無辜遭警示
    凍結，必將提告民事按日計算凍結期間之損失每日2萬新臺
    幣」等語後（見臺中地院卷第15頁），未見被告就此內容有
    所提問、質疑或應允，且查無任何得以推知被告意思之舉動
    ，依前揭說明，應屬被告對於原告之意思表示為單純之沉默
    ，原告稱兩造間存有系爭聲明書之合意，已屬無據，況系爭
    聲明書係以被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始負賠償之責
    ，然被告就其遭詐騙之經過訴由檢警機關調查及偵辦，並非
    憑空杜撰、無端興訟，核屬正當訴訟權利之行使，並無任何
    故意或過失之情，已述如前，是原告以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亦不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賠償278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均應予以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另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原告具狀聲請再開辯論
    ，請求調查系爭帳戶遭凍結之實際期間，已無礙於本件認定
    之結果，核無調查及再開辯論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子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賴棠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8號
原      告  游智鈞  

訴訟代理人  王翼升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廷律師
被      告  許瑋庭  
訴訟代理人  林家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透過「OKX加密貨幣交易所」與伊進行虛擬貨幣交易，伊另於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張貼「交易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說明如買家因故意或過失致賣家銀行帳戶及虛擬貨幣交易所帳號遭凍結，應支付凍結期間之損失每日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嗣兩造分別於民國112年3月26日、112年3月27日由被告分別匯款3萬、2萬元，共計5萬元至伊所提供之永豐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以交易泰達幣，被告明知伊並非對其詐騙之人，仍於刑事偵查程序中稱其係經詐騙者指示而為前開交易，致伊名下多個銀行帳戶遭凍結而無法使用，造成伊受有信用瑕疵、生意遭合夥人撤資及增加開銷等損失，是被告係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而伊名下之銀行帳號所凍結之期間為112年4月7日至112年8月24日（共計139天），被告即應賠償伊此期間以每日2萬元之違約金278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系爭聲明書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前開損害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78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於網路上認識社群軟體Facebook臉書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以購買虛擬貨幣轉購買圖檔為詐術，介紹伊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致伊陷於錯誤而為前開交易，伊認為原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匯款乃詐騙者詐術手段之一環，故將受騙之經過向檢警機關申告犯罪、請求偵辦，應屬正當權利之行使，難認伊有何故意或過失，且原告被訴涉犯詐欺罪嫌，尚有其他告訴人提出告訴，是原告銀行帳戶遭凍結是否係因伊提告所致，亦有疑義；再者，兩造間並不存在系爭聲明書之合意，且系爭聲明書係要求被害人於遭詐騙而購買虛擬貨幣時，不得報警主張權利，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亦屬無效，如認有效，請求鈞院酌減違約金數額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查原告主張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分別匯款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其購買虛擬貨幣，被告已如實收受虛擬貨幣，且原告因本件事實被訴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有兩造間對話紀錄、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1-72頁，臺中地院卷第15-4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62、93頁）堪信為真。本院茲就兩造間之爭點判斷如下：
　㈠就原告以侵權行為請求之部分：
　1.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16條所明定，所謂訴訟權，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或就所訴事實可認有告訴權者，得向檢察官提出刑事告訴，請求偵查一定犯罪嫌疑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性質、社會生活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性保障，故除能證明原告或告訴人有濫用訴訟權或誣指他人犯罪，致他人名譽受損之情況外，尚難僅憑其請求經法院認為無理由，或申告之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而遽行推論係濫行訴訟或誣告或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名譽權之可言。告訴或自訴權，均屬憲法第16條賦予人民基本之訴訟權，凡犯罪之被害人皆得提出告訴或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2 條、第319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故而就所訴之事實足認為被害人者，即得依上開規定行使憲法保障之權利，且尚難單憑嗣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決被告無罪確定，遽推論告訴人或自訴人係濫訴而認有侵害被告名譽權之情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525號判決參照）。
　2.經查，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曾於112年3月26日及112年3月27日分別匯款3萬、2萬元至系爭帳戶，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原告已交付虛擬貨幣予被告等節，已如上述，而參以被告於告訴原告涉犯詐欺罪嫌案件中所提出之對話紀錄中可知，其係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遊說而向原告購買虛擬貨幣，並依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之指示將購得之虛擬貨幣轉入其等所指定之帳戶（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683號卷第79-95頁），因而受有財產損失，則被告以前開遭詐騙之完整事實向檢警機關提出刑事告訴，無非欲藉由偵查機關及法院之認定，確認原告與名為「劉泰」（音譯）、「LIUTAI」之人等是否具有共犯關係而同涉刑責，以維護其自身權利，此應屬憲法上訴訟權利之正當行使，縱原告終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仍難認被告有故意侵害原告權利之情，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認被告所為刑事告訴，係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造成其權利受侵害云云，容有誤會。是原告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即屬無據。
　㈡就原告以系爭聲明書請求之部分：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49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觀諸兩造間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將原告加入為好友後，原告傳送系爭聲明書：「我只兌換USDT，交易完成即銀貨兩訖，交易節術後續作業與我無關，如果造成損失或遭受詐騙，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您日後不幸遭詐騙，報警時因自身故意或過失所致，使我所提供的帳號及資金無辜遭警示凍結，必將提告民事按日計算凍結期間之損失每日2萬新臺幣」等語後（見臺中地院卷第15頁），未見被告就此內容有所提問、質疑或應允，且查無任何得以推知被告意思之舉動，依前揭說明，應屬被告對於原告之意思表示為單純之沉默，原告稱兩造間存有系爭聲明書之合意，已屬無據，況系爭聲明書係以被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始負賠償之責，然被告就其遭詐騙之經過訴由檢警機關調查及偵辦，並非憑空杜撰、無端興訟，核屬正當訴訟權利之行使，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之情，已述如前，是原告以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亦不得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系爭聲明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78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另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原告具狀聲請再開辯論，請求調查系爭帳戶遭凍結之實際期間，已無礙於本件認定之結果，核無調查及再開辯論之必要，併此指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子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賴棠妤


